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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之生死與共》

内容概要

引頸企盼 讀者佳評如潮四處奔相走告
回應熱烈 耽美（BL）小說正偷偷蔓延
相愛，是最美的奇蹟，卻是他們最深刻的禁忌。因為無畏而前進，因為害怕而放棄，在生命最危難的
時刻，你曾與誰，真正生死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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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之生死與共》

作者简介

桔子樹
自稱為新型植物人，低碳環保，活潑嚴肅，和諧有愛。喜愛陽光和水，喜愛溫暖的文字，喜愛廣闊的
天地，喜愛分享這一切。堅持寫有愛的故事，偶爾禁忌情色。
她擁有著出神入化的筆法，將人與人的情感描繪得入木三分。她的文字可以組合出擁有魔力的咒語，
讓你為之欣喜，為之悲慟。她可以在紛繁複雜的人際爭鬥中刻畫出感人至深的細節，也可以將各種禁
忌情色描繪得純淨唯美。
《麒麟》系列是桔子樹傾注全部心血之作，其中包含了人對於愛情和信仰的探討，也設涉及了對人生
百態與社會現實的反思。文章語言精彩、內容跌宕、內含深刻、回味雋永。從神秘的特種部隊選訓，
到兩個男人強勢的情感碰撞，從冰天雪地命懸一線的生死離別，再到非洲大陸危機四伏的王者征戰⋯
⋯每一篇都將令你手難釋卷，廢寢忘食。
桔子樹同時在網路上也擁有一批忠實的讀者群，在某大型文學網站的擁護率一直名列前茅居高不下。
她的文章能讓人在閱讀之後收穫各種人生領悟，讀者為其文章發表的評論，在質與量上都堪稱不俗。
2008年《奢侈品男人》上市，中國各大書店發行，廣受好評。
2009年出版《我的青春從愛你開始》，中國各大書店發行，長期出現在大型購書網站同類型圖書榜首
。
2010年《人間煙火》上市，在《青春》的餘熱中再創銷售新高。
2009－2010年間，兩次刊印《麒麟》個人志，反應熱烈，仍供不應求。
從2008年10月起，《麒麟》系列連載至今，讀者陣營仍在繼續增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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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之生死與共》

精彩短评

1、殿堂级耽美军文的评价绝对当之无愧～
2、还是互整比较好玩，后边太腻味，弃
3、给最爱的军事题材小说标记一下，有热血，有基情，但是客观地说，感觉相当真实。我真的相信
了有那么一支神秘的部队，在默默地守护。
4、所以究竟有多长？？？
5、特别棒，特别喜欢
6、想看方进的番外～
7、抄袭实锤，而且商用谋利了
8、爱惨了队长。感谢作者在第三部就让他们完成了那些很美好很珍贵又很重要的事。从此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我简直应该写个长评，有多少片段词句反复看了好几遍心情波澜的T_T //我竟然可能更
可以接受队长死，因为我看不得他如果失去陆臻会怎样的痛不欲生。//你都不知道，我是那么爱你。
9、最喜陆臻！
10、从此之后，再无其他～
11、好想再看一遍！！！
12、不能只用耽美定义这部书，这部书无关性别。军旅文中的最爱，无法形容，总觉得世界的哪个经
纬度上他们是活生生的存在着。
13、值得一刷二刷三刷
14、终于互通衷曲了~~
15、过细许多时候多生造，这大概也是女性视角的某个弊端吧。
16、这是我读得第一本耽美小说，这之前对于耽美毫无概念，但读后，就上瘾了 ，太过美好的情感 ，
太过美好的战友，太过美好的并肩作战，让人久久沉浸其中，作者描写细致，时时触动泪点，人物个
性鲜明，各个可爱，爱上他们每个人 ，爱上夏明朗和陆臻的爱情，让我感受到美好的存在
17、读到“在那一刻他突然想对夏明朗说，让我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吧。”泪崩。。。
18、你是我的树，而我，是你身边的另一棵树。所以，我希望，我们不会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
19、好高的评分 感人！最喜欢的小说！
20、本俗人非常喜欢这一部，够甜够虐～就是感觉人设崩得有点厉害
21、大爱
22、我去b站刷士兵突击的时候 弹幕自然有不少提到麒麟 然而只要一提到麒麟 就是一片骂声 其实我不
太懂 那些一开口就骂麒麟是抄袭之作的人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诚然 麒麟第一部确实很士兵突击 作者自
己也承认这本书开始是作为同人创作的 但如果看到后面 我相信 除了人设 没有丝毫士兵突击的影子 特
别是战争之王 我真的觉得这一部已经不是一本普通的耽美小说 它铺陈的格局 传递的思想 虚构的战争 
已经足够震撼人心 士兵突击是一部经典作品 袁朗吴哲我爱 但同样 夏明朗陆臻我也爱 他们并不一样
23、真的每一部都会有人性和情感的共鸣
24、★★★★★
25、我想我这么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代表我心中英雄该有的最完美的爱情。
26、这一部也是看过的。
27、好看
28、三观太正了耽美能达到这个水平太难得了！！文笔也不错（除了对人物刻画用词上过于重复外）
缉毒那段扣人心弦离别的时候感人至深泪崩了，第二部终于表白了 感情推进细腻自然不造作，看的热
泪盈眶除了夏陆的爱情还有整个一中队生死与共的兄弟情，保卫祖国的热血和信仰。这部小说把我的
思想境界拔高了一个层次，只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让一个国家不战自威，没有这些保卫祖国的可爱
可敬的人，就没有我们幸福安宁的生活，他们守在第一线挥洒汗水和鲜血，他们捍卫和平和安定，他
们筑起一道墙为我们遮挡世间的恶，他们愿意把命交给自己的兄弟也愿意为兄弟付出生命，每一位战
士，都值得被致以崇高的敬意！
29、看完后，隔一段时间心里就因为一些小事惦念不止，非得听听别人赞美它的话才能好起来。和主
的信徒每周末做弥撒是不是一样一样的
30、这一生，你曾与谁，真正生死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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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之生死與共》

31、故事满分，承前启后，但是作者个人的感想略多了些，会影响读者。
32、麒麟教会了我很多，信、爱与责任。
33、【28%,p6678】你的头脑吸引我的头脑，你的身体吸引我的身体。有缘再见吧，陆臻夏明朗。
34、哈哈就是喜欢这种女性视角的高甜部分！
35、果儿对队长说的那句：“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36、如果你不往耽美风走 我会接着看下去的···
37、很多人指他抄袭，不管怎么说，作者文采很好，观点鲜明，很不一般的文
38、前传加这一部看到凌晨五点干果儿和队长终于滚床单了带着诡异的微笑甜甜睡去妈蛋第二天还要
上班！
39、真的三观超正，他让我这辈子不可能做任何危害祖国的事。
40、大长篇一口气看完的
41、我的队长
42、桔子大大跪求更文啊！
43、“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忍受残缺的生命。”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懂得尊重每一个残缺
的生命。
44、这本对于情感上的描写多了起来，最后还有肉戏了。他们是互相为镜，彼此相似但却是最相反的
两个人。去森林里围剿贩毒团伙的戏看的很痛快，无敌的夏明朗真的因为陆臻而多了软肋，但也是他
变得更加强大的盔甲。
45、很少看耽美小说，这个是因为评分高才看的；没想到看得我热血沸腾。喜欢队长，喜欢小陆少校
，喜欢麒麟！感觉很正能量的一部小说！
46、这里有我最爱的男主！！不光写爱情，还有家国，小说格局很大。第一次看耽美就是看的麒麟，
后面再也没有哪本耽美撼动过它的地位了。
47、是一篇看过后使人深思的带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耽美小说。在国家面前，所有的情爱都排到了对国
家的大爱后面。两个男主对国家，对军队的热爱与信仰令人佩服，使人深思。
48、第二部
49、今生最爱，没有之一
50、我看过最好的耽美小说，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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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之生死與共》

精彩书评

1、差不多用了一个礼拜，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看完了，期间有感想也憋着没发，差不多可以凑成一
片长评了。对于一个讨厌长篇，不知道故事结局就不能睡觉的人来讲，这本书是个例外，太长以至于
不能一次读完，但是它真的让我很激动。它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类型，那个世界是我从来没有探索
过的，在军队里的人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喜忧嗔骂，他们的忧国忧民，这比我上无数节思修马哲什么
的都有用，我的民族归属感来自中国，当然我既不能获诺贝尔，也不能进政协，甚至我也不是党员，
但是我被这个国家的军队保护，以后等我赚钱，我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纳税人，而我深爱这个国家，希
望她越来越好，也允许她发生一些错误，那就足够了。我一直以为作者是个男的，还是个有血性的.百
度之后发现是个女的，所以震惊之余我真的有点开始盲目崇拜了，这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不说别
的就这气度，就值得我把这书多看几遍。麒麟不光有战争，还有感情。虽然开始的时候跟士兵突击挺
像，但是文字永远比影像来的精彩，让喜欢吃冰棍看韩剧的我，都有些热血沸腾，产生了一种我为什
么不是个汉子的惋惜，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做女兵，在中国到底有几个女兵是用来作战的？上帝给了男
人和女人一样的权利，却没有给他们相同的体魄，各种身体素质的比拼，女人永远都不如男人，可战
争却不会因为你的性别而对你格外宽容。没当过兵的男人不一定不伟大，但当过，尤其是想着当兵王
的兵，都是值得尊敬的。所以现在我要说一下陆臻和夏明朗的爱情了。讲到同性恋我就会开始想到歧
视的问题。最近开始我真的不希望把自己叫做腐女，这个词太戏谑，我认同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的感情
，以异性恋的身份，我想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认同。作者对把陆夏的感情删去后出的那版铁血版的麒
麟说的那些话让我挺难受的，她说，她以前像个傲慢的战士，如果你歧视Homo,那么，你必然是无知
而狭隘的，所以请从我的世界滚开，我不会接受与你的任何合作与交往。后来经过种种，她发现真实
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不是非好即坏，有很多时候观念的问题与人品不是那么相关。有些人就是不喜
欢吃香菜，就是不爱喝羊汤，可是香菜和羊汤又有什么错呢。我一直对自己为什么那么热衷同性恋而
疑惑，我又不是同性恋，我为什么对它那么关注，最近我觉得我想明白了，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
在劣势，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而且目前不为大多数人理解，这种羡慕有点无理取闹，不过一段不能靠
法律，不能见光，甚至身边的朋友也不一定能祝福，只能靠彼此之间的感情来维系的关系，应该会更
纯粹。而对歧视的看法，我应该跟作者当年的想法是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的事那就等以后再
说，现在的我甚至不能对世事看得透彻，怎么能要求我有看透世事后的宽容。就谈陆夏爱情本身，我
觉得他们的恋爱方式简直就是范本了，现实里怎么可能出现，两个人永远沟通无障碍，你有问题我理
解，我有问题你宽容，在我需要的时候，你永远在那，你疲惫的时候，我永远第一个给你个温暖的怀
抱，怎么可能找到一个那么契合的人，怎么可能在那些关键的时刻你都在。我质疑是因为我没遇到，
但我相信爱情本身，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带走的只能是感情，我希望有一天世界可以温柔的对待我
。
2、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看《生死与共》了。圣人有云：温故而知新。这话当真没错。第一次看的时候
完全是冲着耽美去的，甚至都不知道有前传，就那么草草地看完了，有很多不甚明了的地方，但是因
为急着看结果，所以没有在意。第二次是转头回去看了前传以后，觉得如果直接进入《快乐人生》的
部分未免有些突兀，于是又看了一遍。但是因为之前已经看过一遍，所以这第二次读也只是起了一个
提示性的作用，算是为看《快乐人生》做一铺垫。直到这第三次读。我从《与子同袍》开始重读一遍
。我发现很多在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理清楚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我一直不知道队长和榛子到底是
怎么在一起的，好像就那么稀里糊涂地。也不知道队长是怎么喜欢上榛子的。榛子在误饮了队长的伊
力特酒原后，酒醉之下强吻了队长。队长这才明白过来陆臻看他的眼神到底是哪里不对：那是多么熟
悉的目光，他曾经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我觉得这一表达实在是出神入化。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
搜肠刮肚地想词语描述陆臻那含情脉脉，欲语还休，含蓄委婉的眼神，但是桔子大大只用了一句话就
瞬间秒杀一切苍白无力的描述：陆臻看队长的眼神分明就是队长在镜子中看到的他自己的眼神啊！而
那个时候，队长是在想着榛子啊！这样就对了，相爱的彼此，眼神就是一样的啊。
3、遇见《麒麟》，是我读者经历的幸运。我不敢说凭寥寥的几点笔墨就能评说这部作品，只是想谈
一谈我的感受。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以文字为载体勾勒出千姿百态的故事，人物与情节。这些
情节或千回百转，或扣人心弦，有的环环相扣，逻辑缜密，有的简洁明了却荡气回肠。而这些繁如星
海的故事构想，全凭作者用他们的思维，见识，经验以及文笔来支撑。一部好的作品，内容上要能吸
引人，情节上够合理，文笔要足够好，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而能做到这些，这部作品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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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之生死與共》

可以说相当成功，但是只有思想的高度才是作者最宝贵也最难以改变的，也是决定一部作品好坏的最
根本原因。《麒麟》很显然满足这些要求。我第一次读《麒麟》的时候因为资源问题，只看了前三部
，我最初的感觉仅仅是这本书挺有思想的，文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主人公的思想变化，关于信仰的
问题，当时我自然没有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解读这些文字背后所蕴藏的思想和灵魂，只是单纯觉得写得
好，至于到底好在哪，我也只能从文笔上来称赞一二。总之，第一次的阅读经历大概就只是让我认识
了主要人物。当我之后阅读整本小说时，我惊奇地发现还有70%的内容我从未探索，所以当我读完完
整的故事之后，才真正走进作者令人叹服的精神世界。小说主要以两个站在人生顶峰的特种兵之间相
知相爱，相互成长的故事为主线，展示了作者极高的思想高度，意识主张，广阔深厚的知识储备，以
及对文章情节强大的控制能力。如果把小说作为一个人，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骨架，筋脉和肉
。其中，故事情节是骨骼，它支撑着作品的行文；数条线索为筋脉，它们是作品的灵魂，是让整部作
品活起来的关键；肉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贯穿全文不断深刻的爱情，另一个是它的字面意思，这些是
作品最具感染力最丰满的部分。按照作者桔子树的说法，小说第一部的启发来自《士兵突击》，但是
后面的故事发展从中发散开来，从祖国东北冰天雪地里的无畏坚守，到西南三亚海水里的搏命深潜；
从索马里护航夺船的强攻智取，到深入非洲大陆的磨砺蜕变。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绘制出不同的场景
情节，让矫健的身影在每一个地方演绎出精彩。作者用她的文字带领着读者深入这群英勇无畏的特种
兵的世界里，激扬青春，快意人生，令人流连忘返。这些是小说展开的基本，它把读者轻易地拉进故
事里，来感受作品里更为可贵的精华。《麒麟》的思想性是整本书的灵魂，作者巧妙地选择了两个合
适的主人公，凭借他们的言语行为把想要表达的观点、理念、信仰娓娓道来。陆臻，有理想有信念，
拥有敏锐的目光、开放的人生态度，颇自引为傲却从不以势凌人，绝对的怀疑主义者。他显然是作者
刻画的理想的思想者的载体，他善于思考反省，作者很容易通过陆臻引出问题，通过陆臻的蜕变成长
拓展思想的深度。夏明朗，强大，稳定，深不可测，拥有成熟的思想，深远的眼界，他是完美的化身
。他在作者的笔下总能一语中的，总结，引申出问题的本质。夏明朗和陆臻思想上的相互交互，对立
而统一，他们是作者的代言人，从表及里，又由繁化简，顺畅自如地引发一场场思维的碰撞，真理的
探索。我觉得文中最主要的一条线索是关于信仰的探讨，与此同时伴随着的是陆臻的成长。作者最初
对陆臻的设定是一个拥有崇高理想的人，他未经世事，相信绝对的正义，像一支新生的竹，笔直地刺
破天幕。当他第一次在队伍里对着夏明朗怒吼说他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在训练场刚直地不肯弯曲
下膝盖，夏明朗用一脚教会了他“必死者，可杀；必生者，可虏”的道理——只有珍爱生命并珍重对
待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当他站在办公室和夏明朗争论着徐知着的去留时，夏明朗一遍遍地强调
着他们忠于国家的共同信仰，想让他明白“只有无私的人，才真正无畏”；当他看到被战火残害的异
国平民想要上前救助，夏明朗用愤怒的眼神和怒吼告诉他“我们的枪只能为国家而战！没有权利自己
选择敌人”；当夏明朗握着他的手一枪打碎了曾经美好的信念，他终于不再执着于对与错，接受一个
残缺的信仰，看清世界的黑暗并勇敢前行；当夏明朗在黄浦江的夜风中向他陈述在猎人学校里绝境般
的经历，他才明白“因为懂得而慈悲，也因为懂得而强硬”；当陆臻坚定地走向冰原深处，把生死置
之度外，他也就做到了无私无畏；当他站在舰首指着红旗对海默说“我们有自己的归属，我们明确地
知道自己要保护谁”，当他在救出夏明朗在直升机上坚定地说“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敌人！我们是国家
的武器”时，他也就真正做到了他硕士论文最后的那句话“仁慈，是死神的执照！”不可否认，陆臻
的成长离不开夏明朗的历练和指导。夏明朗对陆臻的帮助从来都只是陪伴，他让陆臻学会了很多，从
来只是指出方向，让他自由选择。他亲眼看着陆臻白玉染血，一步步变成他期待的样子，甚至成长得
比他想象中更好更强悍。他觉得心疼，曾经那个纯白无瑕的少年已经死去了，那个天真、热情、正直
、善良的不可思议的孩子永远的消失了；他同时也觉得欣慰，那个燃烧着火焰的灵魂被大火烧掉了最
轻最浮躁的部分，换上了铁做的筋骨。小说对两人爱情历程的刻画同样非常细腻，陆臻夏明朗对于彼
此的宽容，宠爱，相互的扶持，不可避免的矛盾，这些不同的因素相互交织融合，汇聚出了异常深厚
的情感。陆臻选择夏明朗，是因为他总是喜欢可以仰望的人，总是喜欢在思想上和他站在同一国度的
人，那些人总是可以轻易地吸引他的视线，让他将灵魂和身体一并奉上。当他踏进了麒麟，他必然会
将目光锁定在夏明朗身上：他们拥有相同的信念——忠诚祖国，他强大稳定，有卓越的思想深不可测
，他温柔而幽默。而夏明朗会选择陆臻，同样是被他身上绽放的光芒所吸引：他拥有非凡学识的同时
，却有一颗平和的心态，他永远乐观，永远都坚定真挚，充满了热诚，从不放弃理想，他干净清爽，
充满着激情与生命力。所以，两个相互吸引的强大灵魂相遇，一切也就变得理所当然。陆臻对于他与
夏明朗的爱情是宽容的，他可以宽容地接受夏明朗去结婚，他希望夏明朗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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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对他有愧疚，只要做一个好人。但同时他也是苛刻的，他仰慕着夏明朗，崇拜着夏明朗，他把所
有期望的目光放在了夏明朗的身上，虽然从来没有言说，可这目光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要求着夏明朗
做到最好。陆臻同样也渴望着成为夏明朗的肩膀，所以他拼命地努力，飞一样的进步，希望能离夏明
朗更近一些，来保护他，所以当他从一楼飞奔到顶楼，依然用崇拜的目光仰望着夏明朗，夏明朗只能
飞起来了。陆臻有时也是矛盾的，他渴望自己进步，却不想什么都依靠夏明朗，他希望能够独立地思
考，希望能最终站在夏明朗身边，保持自我，找到某种平衡。夏明朗对待陆臻和他们的爱情，更多的
是守护。他一手勾画着陆臻的未来，陆臻的每一个棱角都由他细心打磨，每段骨骼都精心锤炼，他默
默地引导着陆臻，拼命地宠爱着陆臻，知道陆臻喜欢可以仰望的男人，竭尽自己的所能，把所有的心
血，才华，精力和能力全部释放出来，然后仿佛漫不经心地捧到他的面前，只希望他会喜欢。当然，
他们也有过共同的忧虑，这是他们这份爱情天生的缺陷，他们无法向大众证明他们在一起的证据，他
们同样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社会的规则。他们懂得彼此的惶恐和不安，不是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是对
自己有怀疑，那种单纯的不安，源于他们之间最根本的不容于主流的关系，这种隐藏极深的爱恋。他
们的未来没有办法用一纸婚姻，一个家庭和共同的孩子来维系，他们从来不愿意说，可是谁都在关心
着那个未来：夏明朗如此不可抑制地想要将陆臻的人生同自己绑到一起，试图完全了解他控制他，制
造那种不可分割的系绊来保护他们共同的未来；而陆臻，他换了一种方式，一手一脚地想把这条路上
可能的障碍都搬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陪你”是一种力量，简单直接，却绽放着最感同身
受的体谅和最暖人心脾的光芒。从陆臻最初的拥抱，把夏明朗从充满血迹的泥污中拔出来，告诉他“
没关系，因为我的手上也粘过血”，到夏明朗听着陆臻向他诉说被贴标签被歧视的过往，不抱怨不沮
丧地和他站在一起，说着“我陪你”；从陆臻听了那句“我把自己折腾死了也不恨我？”笑着回答“
我陪你”，再到夏明朗明白陆臻的愤怒，写了一篇呕心沥血的总结和一句“做点什么”。他们对彼此
的陪伴有很多形式，从直接的一句“我陪你”，到默默的一个拥抱，一个举动，浸润在漫长的生活里
，朴实动人。作者在两人的感情历程里同样穿插着关于“相信”的线索。陆臻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
不是真的相信夏明朗，他是相信夏明朗说的才相信他，而不是因为相信夏明朗，才相信他说的。但其
实他的内心却是信任着夏明朗，当他们在纷乱的战场上，当夏明朗决意深入敌军斩首，陆臻总是无条
件的相信夏明朗。夏明朗与陆臻相反，他总是相信陆臻，因为相信陆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人生可以为
自己的未来做决定才决定和他在一起，因为相信陆臻，才会把生命亲手交到他手里，在漆黑的夜里，
汹涌的海洋里任凭陆臻将他从怀里推出再拉回。但是他从来不曾真正信赖过陆臻，虽然他理智上明白
这是自己并肩而行的伴侣，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放心信赖过，夏明朗渴求安全感，可是却总是无人能背
负。这说到底的信任与不信任，两人的矛盾，终究是陆臻与夏明朗之间的差距，也终究是陆臻一直想
追赶夏明朗的原因，他想给夏明朗一个依靠。所以作者有一段话是：有时候再多的争吵都无法解决问
题，再多的沟通都词不达意，因为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些人性的自私，懦弱
，虚荣在蒙蔽我们的双眼，然而，在电光石火间刹那的顿悟，让你在对方眼里看到彼此的灵魂。夏明
朗想要陆臻对自己的爱，他希望陆臻的目光能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上，但同时他也希望自己有一个依靠
，能安心地靠在那个肩膀上。正如夏明朗对陆臻最初的定义，他希望陆臻是他的一面镜子，能让自己
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得失，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但随着他们的相爱，随着陆臻逐渐的成长，开始
学会了站在高处看问题，开始像他那样说“我希望，假如有那么一天，我真的背叛了曾经的誓言，你
们会踏着我的尸体继续前进”，他以为陆臻会变成另一个他，也就失去了那面镜子，但是到最后，当
他发誓重新爬上队长的位置，他恍然发现，陆臻已然站在那里，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他，指引着他，
并且无比忠诚。所以，夏明朗释怀了，他们兜了一大圈，终于回到了最初，那个相信的问题，此时，
陆臻和夏明朗都已经准备好，去真正地相信和依靠彼此。除此之外，作者在文中也有许多其他的观点
。最明显的就是作者独到的军事理论。作者借陆臻之口，阐述了当代中国要如何赢，当代陆海空各军
的责任和面临的形势，中国国防所面临的困境，特别是海军陆战队的困境。但同时，作者也用四句话
为文章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好的抵抗是威慑最强的战略是拒敌于国门之外最高明的战术是不
战而屈人之兵而仁慈，是死神的执照这是作者对国防的最终愿景，而“您的少校陆臻，将以毕生心血
，为中国的不战而奋斗”这句话，则是作者对中国军人的最高愿景，直抒胸臆，震撼人心。有一个疑
问，我觉得“仁慈，是死神的执照”这句话出现在陆臻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是不是有点过早了，对这句
话的理解应该是一个伴随陆臻的成长蜕变的过程。至少，当他相信绝对的正义的时候，当他还没有完
全意识到去忘记这些不切实际的执念，不去幻想做一个正义的审判者时，当他还在缅甸想要冲上前去
为饱受战火残害的平民打抱不平时，这句话他还没有真正的理解。从我最开始看麒麟到最近以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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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探讨这些问题，我越来越深地折服于作者的思维和高度，而书中蕴藏的内涵，也越来越深刻。许
多话，看似只是抒情，看似过于理论，过于说教，其实都是作者良苦用心的经营，她用故事来留住我
们，把她的观点和信念融化进去，只希望我们能读懂它，感受它，最终转化为与读者间持久绵长的共
鸣。
4、求换掉书封面图和出版社。这是盗版书！！没授权的！！桔子在微博上说过多次了。麒麟授权出
版的只有天雨流芳工作室一家。就是因为这些盗版书，给桔子惹了多少麻烦！简直了~本来做个人志
就很辛苦，这些人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真是太讨厌了！
5、足够强大的人，才能尝试深爱第一次读《麒麟》是在2010年，被深深吸引。特意去上海博物馆去找
陆臻的盘子，在找到那只“粉彩的蝠桃盘子”的时候，无比欣喜的拍照，上传贴吧；自然很顺便的，
也找到了队长看中的“双耳瓶”。然后和上海的一个同学吃饭时说：陆臻，1982年出生在上海，父亲
是某大学的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母亲是育才中学化学老师，十五岁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合训分流五
年拿到三个本科学历，保研，海军陆战队⋯⋯我那同学很吃惊：“这人是谁？”当时真是被这本书吸
引到痴迷的程度，然后这几年，仍然反复的读，最近一次，是在昨天去上班的地铁里，我总是不断的
，从这本书中寻找到力量。但凡特别有人性的书，总是太现实太残酷，然而这本书没有，因为他们足
够强大。我也是在反复阅读中理解人生：包括忍受残缺的生命，以及对快乐人生的追求。只有足够强
大的人，才能尝试深爱。只有深爱的人，才能够足够强大。第一次读《麒麟》时，一部一部的读下去
，总在想：已经这么相爱了，还能再怎么相爱？然后在下一部，在遇到另外一些事情时，在心灵成长
的同时，感情升华，抛却了一些执念，或者说找到了一些执念，然后真的能又再更爱一点。深爱原来
是这么神奇的事情，包裹心灵，保护彼此。或许我们没有队长强大，没有陆臻强大，不过我觉得，我
们也会遇到像他们遇到的那些挑战，或许不是同一种形式，然后我们也会更加坚强和勇敢，对于自己
的人生。如是我觉得：也许，是时候写一部长评了。麒麟前传——如镜双生陆臻和夏明朗的第一次见
面是在一次演习中，夏明朗一个人狙掉陆臻的一个排，然后在陆臻郁闷的找人时，坐在海滩的岩石上
对他说：嗨，兄弟，有烟么？那时的夏明朗刚从爱尔纳突击队训练回来，被称为爱尔纳的鬼魂。是他
个人单兵的最强时刻。三年后，夏明朗跟着严正为麒麟选训挑人，又遇到陆臻，陆臻以电子信息的专
长通过面试，开始在夏明朗的队里参加试训。彼时陆臻刚升中校，夏明朗已经是麒麟的中队长，军衔
上校。试训时陆臻很看不惯夏明朗专制霸道的作风。坦白讲我还挺萌队长在试训的霸道的，那种邪性
的坏，在陆臻义正言辞的说不合规则时，懒散的拖长声音说：“这是我地盘，我愿意啊。”陆臻很快
识破队长是在试探他们身体和心理的底线，以备随时可能临近死亡的危险。他虽然不认同，可开始觉
得队长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他们着想的。夏明朗在给陆臻的选讯建议里写“有自己的思考很好，不过
我的话还是要听”（这句我也很萌）。最后甄别选讯是否合格，是设计一个生死时刻。陆臻识破了队
长的设计，认出了夏明朗。他说：“队长，你太大意了，竟然敢在我面前出现。”他说：“认出一个
人，不一定是相貌，我认得你的身形、气场和气味。”所以，实际上这个生死时刻，队长并没有试出
陆臻的弱点，也为第二部埋下了一个伏笔。陆臻不仅是夏明朗遇到的学历最高的兵，做事也完全不一
样。陆臻没有单单把自己当成士兵，而是站在和夏明朗并行的角度去看训练以及其他人，然后认同佩
服或者不认同提出建议。夏明朗开始时惊讶，而后欣喜。他对陆臻说：你说的对，我看到每一个人，
唯独看不到自己。所以，希望你不仅做我的兄弟，也做我的镜子。如是，前传点题。而且我觉得，队
长从那时候开始欣赏陆臻，从欣赏他的头脑开始。麒麟正传——第一部生死与共陆臻的性向是天生的
。蓝田是他的第一个男朋友。还是想多说一下蓝田，因为最后番外里蓝田也没有再找到能够像陆臻一
样深爱的伴侣。太早遇到是幸运，也是不幸。蓝田比陆臻大四岁，也是那种头脑很好的天才。他是陆
臻爸爸的学生，所以很早认识陆臻，十四岁时陆臻把蓝田介绍给他的盘子，蓝田就笑着称陆臻为“我
的小男孩”，这个欧式的称呼虽然有点肉麻，却饱含想求而未得的深情，期待和心酸，甜蜜和心痛。
他们在陆臻十六岁时在一起，而后不久蓝田出国留学，大概分开的时间更长些。直到陆臻硕士毕业，
蓝田想让陆臻回军区，呆在城市里，无论哪座城市都好，蓝田会立即回国。可是陆臻想呆在一线。并
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那么多年的感情，人海中遇到个深爱的人那么困难。哪怕陆臻给个时间期限也
好，可是陆臻从不说谎，而他那时候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不确定，不知道会在一线几年。我想后来，蓝
田大概是灰心了吧。所谓感情总是两相包容，蓝田一味退让，又在异地，难免觉得孤寂以及不堪。有
人说，如果两人能熬过彼此为事业拼搏的十年，就没事了。也许如此。不过想来，蓝田也是和陆臻一
样细腻敏感的人，两个细腻敏感的人在一起，有时候是有点费劲儿。夏明朗则在另一个极端。他气场
强大，自带正压，擅于随时随地的潜伏和攻击，能看透人心，也自有能蛊惑人心的气质，陆臻觉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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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孽一般的存在。队长的优势还在于，陆臻开始时就对他有一种崇拜的心理，从第一眼见到开始。
和蓝田的优秀不一样，陆臻是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遇见夏明朗，时时刻刻感受着他的强大。就像有时
候将一个人扔到朋友圈里，大家觉得这人就是just so so啊，但他在工作圈里就能迷倒一大堆人，一样
的道理。陆臻一直喜欢头脑聪明、内心强大的人，所以被队长吸引，想要更进一步的关系。兄弟，已
经很好，可是终究不是爱人。夏明朗要接受陆臻没那么容易，本来队长是一枚直男，再加上办公室恋
情，还是直接汇报关系，很挑战队长的人生观。夏明朗是先接受陆臻是不一样的存在，欣赏这个人，
然后被诱惑。陆臻曾经问过队长为什么不结婚，因为以他蛊惑人心的本事，想找一个好姑娘并不难。
队长叹息说：因为这种工作性质，假期太少，一年也见不上几面，自己最得意最自豪的事（军队的事
都是秘密，更何况经常有绝密的任务）都不能让她知道；而手上沾了那么多血，她也无法理解，所以
暂时不想。以后退了二线也许就变了呢。后来队长发现被陆臻吸引后，反问陆臻：“我该找个什么样
的人？”陆臻笑说：“要不就找像黑子他们那样崇拜你的，无论你怎么哄骗他们、欺负他们都死心塌
地；要不就找我这样懂你的，所以无论你做什么我都能理解；就是不能找半懂不懂的，明白一点又看
不穿。”然后队长发现他其实和陆臻是两情相悦的，危险陡然升级，队长开始有计划的控制两人之间
的关系。失控发生在一次缉毒任务，队长以一个人拖住五六十人的撤退，战斗中失踪。在哄陆臻离开
他去联系大部队之前，队长和他表白说：我懂，所以你一定要活着，活着才有未来。在失踪了一个月
后，在所有人都以为夏明朗已经不在时，夏明朗一个人越过边境回来。陆臻迫不及待的奔向他，可是
等来的却是不予兑现的承诺。然后陆臻就爆发了，好吧你让我有了希望，然后又要打回原形，那么我
不干了，辞职，说走就走。终于，队长意识到可能再也见不到陆臻时，觉得无法忍受，撕碎了陆臻的
辞职报告，从了。第一部在这里戛然而止，王子牵住了王子的手，走向了幸福的生活。陆臻说：队长
，我们谈一辈子恋爱吧。夏明朗想：小家伙，我这么破破烂烂的人竟然能让你这么高兴。爱情中总是
暧昧时最耐人寻味，心情会随着对方的态度起起落落，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两情相悦时对方在彼
此的眼里总是恰到好处的好。陆臻当然是很聪明也很阳光的，骄傲而谦卑，于是连那些小矫情在队长
眼里也那么可爱。夏明朗当然是很强大的，于是在绝密任务回来时面向窗外抽烟的身影就格外寥落，
让陆臻觉得心疼。能够遇到相爱的人多么好，能够遇到相爱而真正懂你的人多么好，既然你现在这么
高兴，那么就算以后有再多困难，想起今天的这一刻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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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之生死與共》

章节试读

1、《麒麟之生死與共》的笔记-我爱你

        夏明朗心慌气短，夏明朗心浮气躁，夏明朗惊慌失措，他几乎想跳起来：妈的，你真的爱我吗？
你真爱我的话，我就⋯⋯ 
　　卡！打住！ 
 　　像一个涨到最顶点的气球一下子被戳爆了气，啪的一声，夏明朗又跌回去，所有的心慌神动，心
驰神摇都归入了静水深流中。 
 　　你如果真的爱我，我就怎么样呢？ 
 　　让你爱吗？ 
 　　也爱你吗？ 

四目相对而无言，你有千言，我有万语，因为说不得，于是只能笑。

　人到了无路可退的时候，也就懒得再为自己的行为找什么借口，喜欢么，就是喜欢上了，认清了，
变不了也甩不开了，心里也就平静了。 

陆臻在被子里握住自己的手，关节上还是有点酸，残留着夏明朗给他的触觉，心情慢慢的好起来，这
是多么美好的感觉，你喜欢的人，刚好对你很不错。 

　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他的心像是被蜂蜜浸透又被刀子划开，有多少甜蜜就有多疼痛。 

夏明朗心中的空洞又变得更大了一些，心房里养了一只毛毛虫，一口一口的啃，蚕食。还不能碰，轻
轻一碰毒刺就扎进了嫩肉里，痛不可当的滋味。 

2、《麒麟之生死與共》的笔记-第四章 生死与共

        夏明朗：
　　请允许我这样叫你，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想，真的是我要得太多了，我本来没有想要那么多，可是你纵容了我，让我以为可以得到全部
，很抱歉我没能满足于此刻的拥有却变得更贪婪。
　　我想你说得对，不是说我爱你，于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我想你应该有一个美丽而温柔的妻子
，一个家庭，有孩子，得到来自父母的祝福，让你的兄弟们会觉得羡慕的女人，而这一切，我都不能
给你。
　　不用为我担心，到了新的地方，我仍然可以实现我的梦想，虽然与预计的路线不同，可能将来会
打点折扣，也有一些遗憾，可是，这就是人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会忍受残缺的生命。
　　所以请相信我不是在赌气，这是一个慎重的决定，我认真地考虑过，然后决定执行。
　　我想我是真的不如你，我不像你那么坚定，继续生活在你的身边却忘记这些事我做不到。这超出
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可能会仍然抱有期待，我会在进退之间患得患失，我会担心会后悔，我会无法再
坦然面对你，可能有一天，我会心怀怨恨。
　　可是，当我不再是一名合格的战士我还剩下些什么？我会辜负你所有的期待！
　　真的非常对不起，我没能继续坚持下去却在这样的时刻选择离开，我想你应该会为此而难过，可
我真的已经无能为力，非常抱歉，为所有我给你带来的伤害。
　　请原谅我必须首先回头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也请你相信我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规划轨道。
　　在麒麟这一年多，让我学到很多，这不是套话，是真的，我相信这片土地会持续地给我力量。还
有你，我的队长，我会记得你教会我的每一件事，你永远都是我的队长，我因为曾经与你并肩战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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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之生死與共》

感到骄傲和自豪。
　　感谢你，所有的帮助和鼓励⋯⋯总之，感谢你给我的一切。
　　你放心，我不会永远爱你，在下一个适合的人出现之前，我会努力尽快地放开这件事。
　　我的未来请你不必忧虑，我的理想，还有快乐人生的渴望，我不会放弃。
　　最后，祝你快乐，我的队长！
　　陆臻

是的，我会抱有期待，我会患得患失，我会担心后悔，我会无法坦然面对，可能有一天，我会心怀怨
恨。

3、《麒麟之生死與共》的笔记-番外— 在一起·走下去

                陆臻滴溜一转，肩膀靠在墙上向夏明朗抬起了眼，沁着水的瓷砖墙冰冰凉凉的很是舒服，陆臻
吁了口气，手往下滑，握到自己已经火热跳动的部分圈上去握住，几近迷离的沾了水的视线与他纠缠
在一起，手掌缓缓的滑动。
　　你要看是吧？
　　那我索性做给你看。
　　既然你敢视奸我，我就能意淫你，看咱们谁比谁狠。
　　夏明朗的耳边刹时安静下来，空间封闭里只剩下哗哗的水声和陆臻渐渐急促的呼吸，麦子似的蕴
着阳光温度的肤色渐渐被情欲染满泛出了浅粉，浸着水色，现出半透明的色彩。
　　呼吸越来越紧，陆臻不自觉的舔过下唇，咬紧，视线却寸步不离，眼中满是直白坦露的渴望。
我承认我不CJ~~~

4、《麒麟之生死與共》的笔记-第四章 生死与共

               他听到细微的呼吸声在靠近，因为不想睁开眼，于是平静地呼吸，仿佛熟睡。
　　陆臻在夏明朗的面前站定，这个角度，这个位置，这样看，时光的长河里卷起了浪，将他吞没。
　　夏明朗仍然把眼睛闭着，他的睫毛不长，却密，闭目时有一道黑色的弧线，像是偷偷地在看着谁
。陆臻凝视他苍白的脸色，发现自己的欲-望已经无可抑制。
　　想要吻他，嘴唇和眼睛，每一寸的皮肤。
　　想要抚摸，要拥抱，耳鬓厮磨，唇齿相依。
　　想要⋯⋯
　　陆臻的双手撑住椅背，弯下腰，压到夏明朗的嘴唇上，唇与唇轻柔地相触，他没有动，等待着夏
明朗把他推开。
　　可是，夏明朗也没有动。
　　这几乎是一种鼓励。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探出舌尖，一遍一遍地描摹夏明朗的唇形，然后固执地用力，滑进去，撬开齿
关，进入到更深。带着烟味的吻，火热而迷人，陆臻忽然间忘记了一切，迷失在他梦寐以求的气息中
。
　　唇与唇相摩挲，舌头勾缠在一处，在这之前陆臻从不知道接吻可以这样有力，足以吸走他的灵魂
。
　　呼吸，在彼此的口中流转，如此炽热，烧灼饥渴。
　　陆臻不满足地吮吻，将牙齿也用上，从夏明朗的唇角边延伸，绕过下巴和脖颈，一路留下湿漉漉
的印迹。
　　他模模糊糊地呓语，绝望而激烈，急不可待地摸上夏明朗作训服的拉链。
　　“够了，陆臻，够了。”夏明朗宽厚的手掌按到陆臻的脖子上。
这个俯身的吻我觉得性感之极~~~

5、《麒麟之生死與共》的笔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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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之生死與共》

        　　       风过林梢，唯有风，穿透荆棘，无可阻挡。
　　陆臻听到沙沙的枝叶相碰声，他想起曾经喜欢的一本书，那里面说最美丽的爱情到最后，是两个
老人老到再也动不了于是一起躺在床上，手握着手，说：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死了。
　　在那一刻他忽然想对夏明朗说，让我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吧。
　　可是故事的最后那两个人都没有活到老迈，一个消失在大海，一个自尽在人海。　　

6、《麒麟之生死與共》的笔记-开心生活

        然后我明白，我们不能对任何事轻易地下结论。事物是复杂的会发展的，我们不能在了解之初就
匆匆忙忙地给结论，然后把这个结论定义为自己的，像捍卫私有人格似的去捍卫它，不容挑战不容改
变。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的人生态度，随时调整自己对一些东西的看法，并且明白这种调整并不是可
耻的，而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这是一件比较低级的事，无论有多少爱做掩护，都没有办法把这种强人所难的事装饰得有多高尚。
　人的眼睛是有底色的，用什么样的颜色看人，就会染上什么色彩，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永远带着
自己想象的样子。

7、《麒麟之生死與共》的笔记-第99页

        可以生死与共，去无法一起看朝阳升起，但是你们一定能走下去⋯⋯

8、《麒麟之生死與共》的笔记-夏明朗，差点失去你

                不！
　　陆臻在黑暗中怒吼，猛然睁开眼睛，天地间一片炫目的白。
　　“你醒了？”常滨兴奋地凑上来。
　　“他死了吗？”陆臻目光凝定，笔直而锐利。
　　“没！”常滨斩钉截铁。
　　呵⋯⋯陆臻放松地一笑，整张脸的线条都柔和下来，闭上眼沉沉地睡去，这一次，他非常彻底地
昏睡了三天，期间断断续续地醒过来，都迷糊得厉害，不过是喝点水又倒下了。
　

　“人呢，都？怎么就你一个来慰问英雄？”陆臻假装不满，可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了徐知着。
　　徐知着沉默了一会儿，陆臻看到他病房的门关上，马上问道：“他呢？”
　　徐知着道：“你要答应我冷静点。”
　　“死了？”陆臻几乎从床上跳起来。
　　失踪！
　　陆臻失笑，这叫什么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夏明朗啊夏明朗，你真狠。

　　“真狠呐，真狠。”他笑着摇头。这妖人，到死也不放过他。
　　既然打算好了要去死，那就别说什么废话，现在也是，死都死了，也不肯给个准信，不让人死心
。
　　不过，陆臻扪心自问，那句话，那句原来夏明朗说他也懂的话，他想不想听？
　　当然是想听的！
　　无论这句话说完了，他们两个是阴阳相隔也好，生死与共也好，他还是想听，想要至少有一刻，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他也是被爱着的，他不是一厢情愿。那不是前辈对后辈的纵容，不是兄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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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的宠溺，那是爱！
　　那么死亡呢？一点希望也没有的死亡，和头发丝那么一线侥幸的失踪，哪个好？
　　陆臻笑意更深：你是想拖我一辈子啊。
　　

　　“果子，你别笑了好不好？你笑得我头皮都炸了！”徐知着眼眶红了。
　　“他这不是还没死嘛，我哭什么呢？就算他真死了，我也不能哭啊，我还得好好活着呢！对吧？
”陆臻忽然觉得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魂散了，游离四方去了，不知半路上，可还能与你遇见否？夏明朗？
　　陆臻走的时候很平静，徐知着握着他的手问他会不会就此离开，陆臻摇了摇头，坚定地告诉他：
不会。
　　徐知着觉得他可能这一辈子都会记得那个午后，陆臻就那样看着他，说：“对不起，我把你的队
长弄丢了。”
　　
　　
　　陆臻一根根地拔地上的草，小心翼翼地抽出最中间那一针细细的芯，眼泪砸下去，无声无息，挂
在草叶上，倒像是露水。
　　“陆臻？臻儿？”
　　“可是，呵⋯⋯他不在了。”陆臻本想笑，可是笑到半的时候，眼角被悲伤压垮。
　　你不在了，夏明朗，如果你真的已经不在了，让我成为你。
　　抱头痛哭这种事徐知着做不出手，左顾右盼地，眼睛里已经糊得什么都看不见。百般无计，他张
开手臂抱着陆臻，压抑了声音地哭泣，整张脸湿淋淋的，泪水滴到泥土里，被悄无声息地吸干。

       陆臻又笑了。
　　周源盯着他看了会，忽然皱起眉头：“真有那么大的事吗？”
　　陆臻一愣，有点错愕。
　　“你好？拉倒吧！是，你倒也没伤心得要死，我看你根本就是死了。魂没了，人还在，就剩个壳
子了。” 
　　“不至于吧。”
　　“我还想说呢，至于吗?！”
　　“周营长，你言重了。”
　　周源一脸的无奈：“别笑了，老子最烦你们这种人，酸吧叽叽地成天套个壳子，什么不好学，学
夏明朗那死腔调？是爷们想哭就哭，要笑就笑，你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眼睛里跟堆死灰似的。”
　　陆臻怔了怔，笑容都散了：“你别说他坏话，我不想听。”
　　

　　陆臻沉默无言，可到底还是红了眼眶，曲曲折折碎了的泪光全含在眼睛里。
　　周源这下是真的被唬住了，他领了众人的心意，受托来照顾陆臻，想不到竟照顾出这么个结果来
。
　　是啊，战友死了，伤心啊，撞上这种事谁不伤心？他与夏明朗不过是数面之交，凭的是英雄惜英
雄的豪气，不能跟他们这种寝食同步事事不离的交情比，可是乍一听到夏明朗的噩耗也伤心郁闷了好
一阵子。
　　不过伤心归伤心，可也没伤成他那样的吧，整个人都灰了，风一吹劈里啪啦就得碎掉，周源猝手
不防，不知道要怎么骂下去了。
　　
　　
　　演得很坏吗？
　　陆臻回到招待所对着镜子看，还不赖啊，笑得跟当年一个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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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好像，是真的变了，刻骨的沧桑，一夜之间就渗入了眼底，原来那笑容似竹，干净清爽；
现在笑得像松，浓重而沉郁。
　　他毕竟还是不像夏明朗，夏明朗像梅，钢筋铁骨，却华丽魅惑，是妖异而诱人的存在，骨子里又
有一脉硬气。
　　他不像他，他不是他，他也做不了他，于是他无可取代。
　　无论他想用什么方式来留下他，他终究还是不在了。
　　
　　

9、《麒麟之生死與共》的笔记-第1页

        这就是你长时间不说我黑的时候我的心情啊少年！很精准，很到位，犯贱心理。
⋯⋯⋯⋯平时日常的交流却变少了，因为最近夏明朗似乎已经不去接他的话茬子了。陆臻虽有钢牙但
挡不住人的脸皮厚，常常是一口一口的闷气闷在肚子里，闷到后来，简直一肚子的莫名其妙，郁闷非
常，只想拍桌子大吼，原来那个招猫逗狗，一天调戏他三百遍的夏明朗到哪里去了？

10、《麒麟之生死與共》的笔记-生死与共

        陆臻看着朝阳贴着他的身侧往上爬，越过膝盖，越过衣角，而夏明朗的眼睛在这晨辉中如此闪辉
，像另一个太阳，他于是无法言语。 

某种可以称之为无聊的情愫开始像荒烟蔓草那样在他的心头滋长。陆臻在没事之际开始找事儿干，比
如说，把身边的布类用品都洗一洗，一个夏天过去了，好久没有收拾过了。

夏明朗把他草草的抹干，转过头却正对上陆臻的眼睛，空空洞洞的，染着刻骨的疲惫，刹时间心里一
凉，有一点麻麻的疼从心尖上化开，像是被什么东西叮了一口，疼过之后便发软。 

即使是爱人，真正的爱人，又有多少能像现在这样，不问原因的陪你哭，哭过之后随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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